
 

 

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 

 

項目 風險管理公開資訊 

依據 人身保險業辦理資訊公開管理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2 款 

維護日期 民國 115 年 03 月 27 日 

維護單位 風險管理部 

更新週期 年度終了 3 個月內 

 

 

保險業風險管理公開資訊 

前言： 

    為追求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公司)永續

發展，維護保戶權益，並確保資本適足與清償能力，爰訂定本分公司風險管理政策

作為日常執行風險管理作業之依據，俾將本分公司所面臨的風險控制在願意且可承

受的風險容忍程度內。 

風險管理策略及風險管理目標 

本分公司風險管理策略著眼於定義公司願意承受的風險容忍程度並確保日常執行

風險管理作業之累計風險不會超過所定義的風險容忍程度。 

本分公司之風險管理目標為建立並落實公司整體之風險管理機制，進而確保公司的

清償能力。此一風險管理機制包含了風險辨識、風險衡量、風險回應、風險監控及呈報

流程。透過此一風險管理流程之有效執行以落實公司之風險管理策略，確保公司各層級

所實際承受之累積風險係在公司願意承受的風險容忍程度內。 

風險管理架構 

因本分公司為外國保險公司之分公司，由本分公司經理人(總經理)負整體風險管理

之最終責任。除負責建立適當之風險管理機制及風險管理文化，核定適當之風險管理政

策，並將資源做最有效之配置，以確保風險管理之有效性。 

為有效規劃與執行公司之風險管理政策，本分公司除設置獨立之風險管理單位及風

險管理委員會，並建立風險管理組織架構，說明相關部門負責控管之風險範圍，以利執

行本分公司各項風險管理機制。 

本分公司風險管理委員會依據風險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設立，並由本分公司經理人

(總經理)擔任召集人，風險管理部門主管擔任執行秘書，負責協調風險管理委員會會議

相關事宜。委員會成員包含本分公司風控長、精算財務總處代表、財務處代表、業務總

處代表、行銷暨公關處代表、營運總處代表、壽險營運處代表、資訊營運處代表、精算



 

 

處代表、投資暨資產負債管理部代表及資源管理處代表。並邀請本分公司總稽核、法務

部門及法令遵循部門主管以觀察人身份列席。本集團相關業務代表亦或列席。 

為強化本分公司風險管理，本分公司設有獨立之風險管理部門。風險管理部門負責

協調本分公司風險之辨識、衡量、評估及監控等執行層面之事務，並獨立於交易單位及

交易活動之外行使職權。 

業務單位應於單位中指派風險管理人員，協助執行風險管理作業。業務單位主管亦

應負責督導其所屬單位日常風險及關鍵風險指標之管理與報告，採取必要之因應對策並

定期將相關風險管理資訊傳遞與風險管理單位。 

稽核單位應依據現行相關法令規定查核公司各業務單位之風險管理執行狀況，並追

蹤相關缺失改善情形。 

風險管理機制 

本分公司風險管理流程包括風險辨識、風險衡量、風險回應、及風險監控。本公司

風險管理程序如下: 

 
 本分公司所面臨之主要風險種類及相關風險管理機制如下： 

ㄧ、市場風險管理 

市場風險係指資產價值在某段期間因市場價格變動，導致資產可能發生損失之風

險。本分公司依據相關法令及總公司規定，擬定投資相關管理辦法規範各類投資商品

之交易規定及限額控管。 



 

 

    依據保險業風險管理實務準則 5.1.7 規定，本分公司針對國外投資資產建構外匯風

險管理及避險機制，並依據「保險業辦理國外投資自律規範」規定，建立國外投資交

易偏離市價檢核機制。  

二、信用風險管理 

信用風險係指債務人信用遭降級或無法清償、交易對手無法或拒絕履行義務之風

險。本分公司依保險法與相關法令，並遵循本集團核定之各類投資商品信用評等之投

資限額及規定研擬投資管理辦法。於投資交易前確認其適當性並降低集中度風險；於

資產交割後，定期監控信用風險變化。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 

流動性風險分為「資金流動性風險」及「市場流動性風險」。「資金流動性風險」

係指無法將資產變現或取得足夠資金，以致不能履行到期責任之風險；「市場流動性風

險」係指由於市場深度不足或失序，處理或抵銷所持部位時面臨市價顯著變動之風

險。 

針對短期資金流動性風險，財務處每日編製現金流量報表監控資金流動性，並定

期於投資委員會揭露當年度各月底實際現金流量。當現金流量可能出現資金缺口，或

業務單位出現重大與異常使用現金情形時，資金調度單位須及時通報管理階層及投資

部以研擬因應措施，必要時應成立危機處理小組，以處理重大流動性風險。 

針對中、長期資金流動性風險，投資暨資產負債管理部定期於投資委員會報告未

來預期現金流量。當未來預期現金流量可能出現資金缺口時，須及時向投資委員會及

投資部反映以研擬因應措施。 

應依自身業務規模及營運特性，訂定適合之壓力測試情境，就流動性管理不足之

處進行強化，並定期(至少每年一次)及評估有需要時進行壓力測試，壓力測試結果應與

公司訂定之流動性風險胃納或風險限額比較，作為調整流動性風險管理機制、評估流

動性緩衝之參考。 

針對市場流動性風險，本分公司藉由投資標的及信用評等限額控管，以降低市場

流動性風險。 

四、作業風險管理 

作業風險係指因內部作業流程、人員及系統之不當或失誤，或因外部事件造成之

直接或間接損失之風險，其範圍可包含核保風險、理賠風險、法令遵循及法令變動風

險、法律糾紛及對外契約風險、委外作業管理風險、有/無形資產保全風險及資訊系統

風險等。 

本分公司各部門針對其所屬業務訂有相關的作業準則，以防範作業風險事件發

生。稽核單位亦定期檢視各部門是否依據相關作業準則從事業務，以及早察覺潛在的



 

 

作業風險，並及時採取改善措施。 

法令遵循及法令變動風險係指公司各項作業未遵循主管機關頒布及修訂之相關規

定所產生之各項風險。本分公司應依法指定法令遵循主管，並由其擬訂法令遵循制

度，報經經理人(總經理)通過後施行。各相關單位並訂定業務規章，以作為業務進行之

遵循依據，並定期評估及追蹤法令遵循執行情形。 

因保險公司業務特性，法令遵循單位亦應協助各相關業務單位建立辨識、衡量與

監控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之風險管理機制，及遵循防制洗錢相關法令之標準作業程

序，並列入稽核室年度稽核查核範圍及法令遵循自行評估項目。 

法律糾紛及對外契約風險係指公司或員工因執行職務或簽署各項對外契約而成為

訴訟/仲裁案件被告而造成公司潛在損失之風險。法務部門應建立相關通報處理流程，

並針對對外契約建立控管程序以降低曝險。 

委外作業管理風險係指公司委外作業未經審慎評估導致公司蒙受損失之風險。本

分公司經理人(總經理)應指定專責單位並參酌相關法令制定委外作業管理相關規範，

於經經理人(總經理)核定後實施並定期監控。 

資產保全風險係指公司有形及無形之資產未完成必要之登記或法律程序而造成公

司潛在損失之風險。法務部門、及資產管理相關單位應確實保護公司有形及無形之資

產，就公司之有形資產應完成必要之登記或法律程序，以確保公司之所有權或其他權

利得依法行使。就公司之無形資產應建立必要機制，確保公司之智慧財產權不受第三

人非法之侵害。資產管理相關單位亦應就公司之資產定期進行盤點，以確保資產表達

之完整性及正確性。 

資訊系統風險係指公司主要資訊系統遭受非預期停工(unexpected down time)、不當

存取、系統或電子資料毀損等使公司遭受作業停滯或損失之相關風險。資訊部門應建

立公司資訊系統控管機制，並針對主要系統及資料建立且定期測試備援機制以降低風

險。本分公司並應建立緊急事件危機處理作業機制及前述資訊系統損害備援機制，以

確保重大危機事件發生時公司仍可繼續運作。 

五、保險風險管理 

    保險風險涉及商品設計及定價、核保、理賠、再保險、巨災、及資本適足率相關

風險等。本分公司發行之保險商品，於送審前須經由授權主管及合格人員簽署，確認

費率之合理性及商品之適法性，並經主管機關核准、核備或備查後始進行銷售。針對

核保、理賠及招攬過程，各部門針對其所屬業務均訂有相關的作業準則，供所屬人員

遵循，以避免因作業不當所可能導致的風險。本分公司也會選擇信評良好之再保公

司，安排再保之風險移轉以降低曝險並定期監控。針對資本適足率，精算處訂有相關

的作業準則，以辦理資本適足率之計算與評估作業，財務部門亦訂有相關的作業準

則，以進行資本適足率管理作業。 



 

 

六、資產負債配合風險管理 

資產負債配合風險係指資產和負債價值變動不一致所致之風險。本分公司之資產

負債配合風險管理係藉由考量公司保險商品組合及投資策略，決定產品之預定利率及

預定投資報酬率，並定期監控及調整相關產品及投資組合，以達成公司預定的財務目

標。本分公司之資產負債配合風險管理流程如下: 

(1) 本分公司每年依商品發展及投資策略，訂定商品之預定投資報酬率及預定利率。 

 (2)  本分公司投資暨資產負債管理部除提供目標資產配置建議及負債存續期間分析

外，另提供資產負債現金流量配合及資產流動性分析。 

(3) 投資委員會檢視相關之分析報告作出建議，並由投資委員會作出決定。 

七、氣候變遷風險 

氣候變遷風險主要分為「實體風險」及「轉型風險」。「實體風險」源於氣候變遷

所造成之特定天災事件(如颱風、洪水及野火等)之頻率、嚴重性和波動性的增加，以及

氣候模式的長期變化(如乾旱及海平面上升)；「轉型風險」源於社會受政策法規、低碳

排技術和社會偏好之影響，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 

八、集團風險 

集團風險係指整個集團或集團內任一成員的財務狀況，可能因集團範圍內的事

件、某個集團成員的事件或外部環境所引發的事件而受到不利影響。本分公司訂定適

當之集團風險管理機制，包括下列項目： 

(1)  重要關聯性之風險管理 

(2)  督導轄下成員風險管理 

(3)  集團風險管理流程 

九、其他風險 

風險管理委員會亦得就本分公司所面臨之其他重大風險進行討論，並指派相關單

位加以監控。 


